“中国未来发展：应对能源与气候挑战”
---张军大使在荷兰国研所“中国引领全球能源转型”研讨会上的发言

（2009年11月18日）

    很高兴出席今天的研讨会，与在座各位就中国的发展以及当前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气候变化问题交换看法。借此机会，我愿谈以下几点看法：

    一、气候变化问题是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态度是认真负责的，所取得的成效是显著的。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及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采取的政策措施广为国际社会关注，其中不乏一些负面歪曲的报道和评论，“中国气候威胁论”、要求中国承担大幅度量化减排指标等论调也不时出现。个人认为：

    第一，应客观公正地评价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一是不仅要看当前，也要看历史，过去100年，中国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仅占世界同期8%。二是不仅应看总量，更要看人均，中国排放总量虽大，但目前人均排放仅4.27吨，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目前德国人均排放10吨，OECD国家11吨，荷兰12吨，美国19吨。三是不仅要看生产，还要看消费，中国生产出口产品所排放的温室气体约占排放总量的20%。也就是说，中国排放量的五分之一都是在为他国做贡献。

    第二，应客观公正地评价中国目前发展现状和水平。中国虽已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但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受贫困困扰。中国经济总量虽已处于世界前列，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3315美元，排在全球100位之后，为中低收入国家。按照联合国标准，中国仍有1.5亿贫困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消除贫困仍是当前中国面临的首要和压倒一切的优先任务。为进一步实现发展目标，未来能源需求仍将合理增长。总之，作为发展中国家，不能要求中国承担超出其实际能力的义务，更不能要求其承担类似发达国家的责任。 

    第三，应客观公正地评价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所采取的举措和取得的成效。中国本着对人类长远发展高度负责的精神，在实现自身发展、努力消除贫困的同时，采取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和行动。一是态度严肃认真。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战略任务，始终强调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坚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建设创新型国家。并于2008年发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全面阐述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一贯立场，介绍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具体行动。二是目标具体明确。中国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并结合国情，制定并实施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明确提出2005-2010年单位GDP能源消耗下降20%，可再生能源利用量在一次能源供应结构中的比重提高到10%，全国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0%。仅通过降低能耗一项，中国5年内既可节省6.2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少排放15亿吨二氧化碳，这是目前国际上所有减排计划中贡献最大的一个国家目标。三是措施果断有力。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将应对金融危机与气候变化有机结合，通过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增长速度。中国政府为应对危机投入的4万亿元人民币中，有2100亿用于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3700亿用于调整结构和技术改造，用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投资在整个经济刺激方案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此外，在发展可再生能源方面，中国的投入也位居世界前列。2008年，中国的水电和太阳能的利用均居世界首位，风能利用居世界第四位。四是成效明显卓著。与2005年相比，2008年中国单位GDP能耗已下降10.1%，三年累计减排二氧化碳约6.6亿吨。2009年上半年，单位GDP能耗又下降了3.35%。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中比重由2005年的7.5%提高到目前的9%。目前看，中国有望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所制定的所有主要目标。可以说，在采取切实行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方面，中国与任何国家相比都不逊色。

    二、应对气候变化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是中国的挑战，也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挑战。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和新兴大国之一，中国深知自身所肩负的责任，将继续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切实承担符合自身实力的国际责任与义务，努力为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贡献。在此方面，中国的主要政策主张和做法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在发展进程中稳妥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总体发展仍处于较低水平，按照联合国标准，还有1.5亿贫困人口，面临着方方面面的艰巨任务。发展经济、摆脱贫困仍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的首要选择，也是中国在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方面肩负的重要责任。同时必须指出，中国不会选择其他发达国家走过的旧式发展模式，中国的发展是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事实充分证明，气候变化既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必须也只能在发展进程中加以解决。特别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必须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相反，以牺牲发展为代价解决环境问题，既不现实，也不公正。就中国而言，我们高度重视和积极推动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战略任务。我们将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以节能减排为抓手，努力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大力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优化能源结构，推动技术创新，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不断提高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第二，扎实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各项政策措施，努力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纵观全球，根据联合国和有关国际组织的调查和评估，无论是在制订政策、推进各项具体举措方面，还是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实际效果方面，中国都是做得最好的国家。但是，我们不会满足已取得的成绩。下一阶段，中国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二是抓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落实，在“十二五”期间继续完善和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三是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研发和推广气候友好技术；四是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综合能力建设；五是健全应对气候变化法律体系。六是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努力做到以下目标：争取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争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15%左右；大力增加森林碳汇，争取到2020年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等。总之，我们将继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议定书》的基础上，按照“巴厘路线图”要求，从自身国情和实际出发，努力承担与自身发展阶段、应负责任和实际能力相称的国际义务，继续实施强有力的国内政策、措施和行动，为保护全球气候做出应有贡献。

    第三、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各国一道共同努力，推动哥本哈根会议取得积极成果。中国始终对哥本哈根会议持支持态度。中方认为，会议应在进一步加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议定书》的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方面取得积极成果，重点是就减缓、适应、技术转让、资金支持等方面做出明确、具体安排。发达国家应在2012年后继续率先减排，同时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转让技术。发展中国家也应通过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自己的努力。我们认为，此次会议成功的关键在于坚持《公约》及其《议定书》，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巴厘路线图”授权。尽管目前谈判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但各方在减缓、适应、资金和技术转让等问题上已经取得了一些共识，正朝取得更多进展的方向发展。总之，无论会议通过何种形式文件，都必须在《公约》、《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授权的轨道上前进，不能偏离，更不能后退。中方愿与世界各国共同努力，争取哥本哈根会议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